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关于 2023 年度第一批养老护理员、育婴员、

中药炮制工技能考试报名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考生：

经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我院为山东省

第二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单位（代码为：

S000037090008）。为认真贯彻相关要求，大力开展技能培训

工作，现面向社会举办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中药炮制工的

培训评价。根据工作安排，2023 年度第一批报名通知如下：

一、评价组织

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监督管理下，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开展评价工作，

本次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中药炮制工接受单位、机构和个

人报名。

考试地点：泰安高新区东天门大街 999 号

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二、报名时间及费用

报名时间：3月 1日-3 月 15 日，逾期不接受报名;

审核时间：3月 15 日-3 月 20 日，审核结果会以短信告

知；

考试费用：养老护理员、育婴员初级 160 元、中级 180

元、高级 240 元；中药炮制工初级 180 元、中级 200 元、高



级 260 元。注：审核通过后通知交费（考试收费标准依据鲁

价费函【2016】85 号）。

三、报名条件

（一）养老护理员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 本职业学徒期满。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

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

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

上。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

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在校应届毕业生）。



（3)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

上。

（二）育婴员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 本职业学徒期满。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

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三）中药炮制工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2) 本职业学徒期满。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

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

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中药学专业

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

（3) 具有大专及以上中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四、报名材料



个人或机构到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技能培训与鉴定

中心现场报名或登录 www.6789.com.cn 网络报名，并提交如

下材料:

1.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 1份;

2.近期免冠小二寸白底照片 1 张，同版电子照片一份

(jpg)格式、大小 20-45kb、像素 240*320，以身份证+姓名

命名）;

3.提交《职业技能等级申请表》附件 1;

4．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条件报名的，

提供证书原件、复印件 1份（原件验证后退回);

5.个人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经历承诺书原件（附

件 2）；

6.结业证书需根据报考条件提交；

7.集体报名的，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汇总表电子版。

五、其他事项

1.严格执行山东省职业技能评价要求，遵循“谁评价、

谁负责、谁发证”。

2.考生及备案机构应遵守规定，对违纪行为、伪造信息

或舞弊将严肃处理，撤回相应证书，并计入诚信档案库。

3.按照新冠“乙类乙管”规定执行，做好个人防护。

六、报名地点和联系方式

报名地址:泰安高新区东天门大街 999 号

咨询电话:0538-8396666、13001732522

邮箱: lm88333333@126.com

附件：

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表



2.个人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经历承诺书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技能培训与鉴定中心

2023 年 2 月 20 日

附件 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二寸

近期

免冠

照片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从事职业 联系电话

参加工作时间 职业年限 户口所在地

常住住址 身份证住址

邮政编码 政治面貌 民 族

原职业（工种） 原级别 原证书编号

申报职业
职业方向

/工种
认定级别

个人工作及职

业培训简历

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组织意见

（章）

年 月 日

理论成绩 技能成绩 综合评审成绩

此表存入本人档案。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制

附件 2



个人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经历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

______________(学历)，现申请参加 __(工种)_______级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本人从事____________职业共________年，

工作（培训学习）经历如下：

工作经历起止年月

（或培训学习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名称

（或参加培训学习经历）

从事职业

（或培训职业）

证明人

(姓名)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申请人承诺：

本人知晓所报职业（工种）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相关要求，承诺遵守职业技

能认定报考的有关规定，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工作经历、培训学习经

历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接受被取消申报资格、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

（已参加考试者）、注销证书数据检索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资格（已获得证书者）

的处理。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指印）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 1、表格内容必须由考生本人填写，否则不予受理。


